
我和女儿

贾国正

小时候， 女儿喜欢跟在我
的身后，我上哪儿，女儿就跟到
哪儿。 路上遇到熟人问：“这是
你的女儿？ 长得真耐看。 ”我很
自豪地说：“是我的女儿。 ”然后
转身对女儿说：“快叫叔。 ”女儿
就从我的身后探出头来， 怯生
生地叫“叔”。

女儿喜欢吃烧饼夹猪耳
朵。 给她买的时候我很豪爽，从
口袋里掏钱很痛快。 女儿有时
候看到我扭过身去数钱， 她觉
得我数钱的样子很紧张似的，

就冲我说：“烧饼夹猪耳朵不好
吃。 ”我很惊讶，现出一脸的惶
恐，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觉
得对不起女儿。

后来女儿上学了。 考试过
后， 女儿回来说：“这次考试我
考了全班第一。 ”我听了就很高
兴。 女儿说：“这次考试我考了
全班第二。 ” 我听了还是很高
兴。 我就领着女儿上街买烧饼
夹猪耳朵， 逢人就说：“我女儿
学习成绩很好。 ”如果女儿进门
一句话也不说， 一反常态地进

屋写作业，我的脸就阴沉下来，

不过我还是满怀期待地问：“第
几名？ ”“十几名。 ”女儿说。 我
就像婆娘一样喋喋不休了，我
知道这时候女儿真心希望我厚
实的巴掌落在她的身上。 我再
带女儿上街买烧饼夹猪耳朵
时，女儿说：“不吃，不吃。 ”可是
当时她已经馋得口水流下来
了。 我就笑了，跟女儿考了好成
绩一样。

女儿从上高中起就住校
了， 女儿住校以后我就经常失
眠， 我时不时地骑自行车去看
女儿， 顺便捎几个烧饼夹猪耳
朵。 渐渐地，女儿觉得我带去的
烧饼夹猪耳朵不好吃了， 女儿
说：“爸，以后没事就别来了。 ”

女儿见我一愣， 赶忙说：“我在
这里挺好的， 同学们的父母都
不经常来。 ”我就嘿嘿一笑，骑
上车子走了。 我看到校门口停
着许多接孩子的汽车， 就紧蹬
了两下自行车。

女儿高中毕业， 我却遇上
了车祸，身体残了。 妻子忙着带

我治病，就顾不了女儿上学。 女
儿明白事理， 退学去了南方做
工， 把做工挣来的钱全寄到家
里，供我治伤。 妻子说：“苦了女
儿啦。 ”

谈婚论嫁的时候到了，女
儿找了个好婆家。 有熟人说：

“你家文艳孝敬公婆， 善待全
家，邻居们都说好。 ”我听了特
别高兴。

几年的打拼后，一家企业老
板认可了女儿做的活，任命她为
厂内主管。 女儿做得好，当然薪
水也高，接二连三地慰劳我。 妻
子兴奋地说：“是金子总会发光
的，咱女儿就是有出息。 ”

女儿每次休假回来前总是
打电话，问想吃点啥捎回来。 我
想了想， 果断地说：“回老家再
买，还买烧饼夹猪耳朵。 ”女儿
听后笑了，笑得很灿烂。

妻子说：“文艳出外闯荡多
年，懂事啦。 ”

我也认为有女儿真好。 从
小我爱她，老了她疼我，我和女
儿之间有割不断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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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笔人生

·

有滋有味

·

家有儿女

·

奇迹
不会游泳的老婆掉进河里竟奇迹生还，我

问：“这到底是为什么？ ”她说：“今天用的口红不
防水，我只能竭尽全力把嘴露出水面。 ”

秀恩爱
今天老爸问我为什么还没有男朋友，我说：

“我还没遇到您这样的。 ”我爸说：“算了吧，你跟
你妈没法比。 ”我……这恩爱秀的。

退了
我：“老婆，我在商场里给你买了个

5000

多
元的名牌包包。 ”老婆高兴地说：“你又乱花钱！

买那么贵的糟蹋钱。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我已经退了。 ” （小西）

开心一刻

人生如书

王文

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是一
本书。 人生有长有短，书有厚有
薄，但是不论长短与厚薄，人们
都希望自己的书是一部长篇小
说，能一个故事贯穿始终，但事
实往往不尽如人意。

有的书会有上中下集，有
的书会有第一部第二部第三
部， 还有的书干脆就是小小
说，一篇接一篇，到老了，连他
自己也不知道他这本书包含多
少个故事，更不用说记住每个
故事的主角。 这样的书其实不
是理想的书。 我理想中的书，

三五个故事即可，一个故事的
话可能会有些单调，太多故事

的话又会减少浓度。 然后每个
故事都要精彩， 又最好每个故
事都不相同， 要记住每个故事
的情节和人物。 说到人物，每
个故事都应该要换主角， 除了
自己。

很多人喜欢读书，比如我。

如果有可能， 我们想解读我们
喜欢的每一本书， 但是由于很
多原因， 我们往往读不完一本
书。 这样一本书被放置起来，成
了我们的心结。 如果有机会，我
们还是想拾起来重读一下。 如
果没机会， 那就成为心中的牵
挂与遗憾了。

解读别人的书， 其实并不

是件容易的事， 要与人有许多
共识和共知。 能够理解与欣赏，

才能品出其间的美好。 试想如
果让喜欢时尚杂志的人去读四
大名著， 喜欢琼瑶作品的人去
读金庸武侠， 喜欢雅致美文的
人去读商业之作， 结果会是怎
样呢？ 所以，选好书，读好书，唯
有自己喜欢，才能融入其中，才
能其乐无穷。

人生如书， 不管你的人生
是悲剧或是喜剧，或是闹剧，最
终都会是一部某某自传、 某某
传奇。 至于自传或传奇的内容，

就只有你自己用一生的时间去
撰写了。

带着梦想走向老年

胡先华
四年前，我离开工作岗位。 当时虽有些惋惜、留

恋，却是真的好高兴。 上班的几十年中，我的身体一
直不太好，常与药为伴，身心疲惫。 这下终于可以调
整身心，过上另一种生活了。

在生活中，我是一个挺无趣的人：不会打牌，不
能喝酒，不爱钓鱼，不爱户外活动，也不爱养花养
草。不上班了，能干点什么呢？我清楚自己心里一直
藏着一个梦，这是一个作家梦。

我上初中那年， 正是反潮流最厉害的时候，上
学第一天就没有好好上过课。 我课堂上大多数时间
是在看小说。 那时候，能从同学那儿借来的小说，我
没有漏掉一本，竟因此出了“名”。 后来，班里用勤工
俭学的钱给每个同学买一本文学作品。 语文老师特
别交代班干部，把像砖头一样厚的长篇小说《千重
浪》给了我。

我那时候爱看小说，也因此做起了作家梦。 中
学毕业后，我曾模仿《六月雪》的语言，尝试写了一
篇几千字的短篇小说。 上粮校后，第一次写作文，我
把它当作文交给老师。 教语文的金老师是当地的一
位作家，他在后面批了一句“再作修改，可向刊物一
投。 ”我至今仍记得当时同学们互相传阅的情景。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有天出差回家，是个
深夜，刚上一年级的女儿醒了，她一脸幸福地朝我
笑着说：“爸爸，我戴上红领巾了。 ”说完，又闭上眼
睛美美地睡着了。 第二天，我写了一篇《女儿带上红
领巾》，投给当时的《申城晚报》，很快刊了出来。 自
此，我时不时也写点什么发表在当地的报纸上。 后
来随着工作、生活的压力大了，精力放在别的事情
上了，加之身体总是有病，就再也没写过什么，我那
个作家梦休眠了。

不上班的那年夏天，我那当老师的女儿放暑假
回家，带回两本书，一本是《窗前的小豆豆》，一本是
《森林里的小木屋》。 我拿来看了。 这两部作品都是
作者根据自己早年经历写成的，非常吸引人。 劳拉·
英格尔斯·怀德写《森林里的小木屋》时，已经六十
五岁，那是她第一次写小说。 她没有多高的学历，却
写出了一部世界儿童文学名著。 这两本书唤醒了我
的文学梦。 从那之后，我以自己的童年经历，开始创
作一本儿童小说。 脱稿后，拿给是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的女儿看， 她说：“爸爸写得不错， 就是结构太
乱。 ”我建议两人合作，我写故事情节，她来构思架
构和修改文字，女儿答应了。 去年冬天，这部十四万
多字的长篇儿童小说刊载在文学期刊《报晓》上，读
过的人都说挺好看的。

现在，我又有两部长篇小说写出了初稿。 我不
指望老来成名，但我每天有事干，生活过得充实、自
信、惬意。 带着少年时代的那个梦想走向老年，这也
是一种不错的退休生活吧。


